
南县信鸽协会2011年信鸽竞赛规程
根据今年上级信鸽协会赛事安排，经南县信鸽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理事会研究，制定我县2011年信鸽竞赛规程，具体细则如下。

一、参赛资格及相关事项
1、道德品质良好、承认本规程、爱好信鸽事业的鸽友，已缴清2011年年度会费（100元），既取得本年度协会会员资格，有本年度协会参赛权（含本年度售环，下年度上半年参赛的专项赛事）。已缴清南县信鸽协会赛鸽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2011年奖励基金（500元）的协会会员，既取得本年度俱乐部会员资格，有本年度俱乐部参赛权。凡佩带国家信鸽协会认可的省信鸽协会发放的足环以及国家、省、市和县协会、俱乐部专项纪念足环，并持有足环证的信鸽均可参赛。
2、严格按照中鸽协《信鸽竞赛规则与裁判法》执行竞赛的全过程，包括集鸽、运送、放飞、报到及验鸽。同时接受参赛会员的监督。
3、竞翔单上填写的内容必须正确、字迹清楚，凡是涂改或错填、漏填赛鸽的足环号及内容其成绩无效。

4、以GPS实际空距计算分速，按分速快慢决定名次。

5、严禁病鸽入笼参赛。严禁代放他人信鸽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查实，取消其全年成绩和下一年度会员资格，并报省、市信鸽协会，上网公布。
6、参赛鸽入笼。由协会指定专人统一进行扫描、盖章、入笼；粘贴不干胶必须在有人监督下粘贴，再由协会指定的专人进行盖章、入笼。归巢赛鸽不干胶脱落，协会不承担任何责任，会员的参赛鸽按持鸽报到计时。

7、司放途中如遇到特殊情况，司放长（司放员）与协会主席取得联系后，经常务理事会研究，有权返回或另选择司放点。成绩按现场测定的GPS坐标计算分速决定排名及发放奖金。

8、协会对设定的大奖赛等专项赛事有权决定是否提留10％左右的参赛费用。

9、在运输和比赛过程中，突发不可抗逆因素（如车祸、恶劣天气等）而导致赛鸽丢失或死亡，协会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二、报到办法及规定

1、报到计时采用电子扫描、打鸽钟（云飞牌）和持鸽报到计时。

2、赛鸽归巢打鸽钟后，必须在十分钟内打电话报到。报到电话号码为13907374627和13973765196。电话报到内容：姓名、足环号（年份+六位数码）、羽色、眼砂、暗章等相关内容。报到时即时将鸽钟、赛鸽、足环证交给值班裁判，然后按秩序排队进行验鸽。

3、报到时鸽钟停止计时、不显示或显示不清、鸽钟表壳损坏、数据丢失、环粒位置与鸽钟显示数据不符等情况，一律不计鸽钟成绩，归巢鸽按持鸽报到计算成绩；比赛不干胶必须套在鸽钟环粒内空，打鸽钟依次不得有空格，对于不干胶没有套在鸽钟环粒内空和鸽钟空格以后的一律不计鸽钟成绩，归巢鸽按持鸽报到计算成绩。
4、凡电子扫描器出现信息传输障碍，必须于当日20时前由鸽主持家庭控制器来协会输入电脑，否则归巢鸽按持鸽报到计算成绩。因扫描器系统故障信息不能发出或输入、电子环损坏信息丢失，协会不承担任何责任，会员的参赛鸽按持鸽报到计时。
5、正期归巢名次鸽在归巢当天有效期（即当天日出至日落）结束后，1小时（乡镇会员2小时）内交给值班裁判进行验鸽。
6、比赛最终名次和成绩待验鸽和验棚后决定。

7、所有赛事各赛程的有效归巢时间（正期）为：联赛以上级协会规定为准；县赛以县协会规定为准。以第一羽归巢鸽当日开始，300公里级（400公里以下）为一天；400-500公里级为两天；600-700公里级为三天；1000公里级为五天（北京七天）。

8、验鸽查棚：参赛者应妥善管理归巢鸽，正期结束后一天内协会将随时查棚验鸽，查棚验鸽时归巢赛鸽不在棚内或死亡、丢失、羽毛严重损坏及疾病等原因造成赛鸽丧失飞翔能力，赛鸽放出不能归巢，其成绩无效。

三、训放和集鸽规定

1、为提高竞赛水平，鼓励各位会员私训赛鸽。同时，协会也将组织适当训放，组织训放沙市、荆门、襄樊。
2、参加各站次竞赛的信鸽，在集鸽前填写全国统一式样的竞翔单。国家赛和省赛填写二份，县赛填写一份，“南华安杯”赛事填写三份（竞翔单可在协会购买，每本5元）。

3、凡使用电子扫描器的会员，必须在比赛集鸽前一天将竞翔单交裁判员录入电脑（城区以外的会员除外），无特殊情况，集鸽当日不得补录。在赛鸽扫描入笼时必须与电脑裁判认真核对赛鸽全部资料，并确认扫描备份无误。

4、集鸽活动中必须服从协会的安排，由常务理事会成员和会员现场抽定暗章，裁判长将暗章致残留印后交验鸽裁判员按裁判规定统一盖章入笼。

5、未使用电子扫描器的会员，事先填写好竞翔单，集鸽时交竞翔单后，由裁判员按参赛鸽羽数核发不干胶。

四、赛事设定
1、参加湘北赛区和市鸽协举行的500公里级（成鸽、幼鸽）、600公里级、700公里级、1000公里级常规联赛和600公里级、1000公里级（石家庄、北京）国家赛。参加“翔大杯”湖南省第四、五届幼鸽500公里大奖赛、省第二届“湘军杯”700公里大奖赛和湘北赛区500公里“精英杯”大奖赛。
2、举行春季“大众杯”大奖赛和“百日龄”幼鸽大奖赛、秋季幼鸽大奖赛、第六届“精英杯”幼鸽大奖赛。
3、举行三关赛和六关赛。
4、俱乐部举行“飚友杯”幼鸽大奖赛和指定鸽赛（下半年第二站为幼鸽指定赛）。
5、南华安三县协会联合举办“南华安杯”信鸽500公里（春季成鸽、秋季幼鸽）友谊赛和“南华安杯”精英大奖赛。
6、各专项赛足环和指定鸽赛奖励基金收取标准。

①秋季幼鸽大奖赛足环每只20元（未含足环购买费用3元，以下相同），十只为一团体；
②第六届“精英杯”每4只足环一组300元，二组为一团体；
③第六届“南华安杯”幼鸽大奖赛每4只足环一组200元，二组为一团体；
④2012年春季“大众杯”足环4月1日开始发售，每4只足环一组300元，二组为一团体；
⑤“百日龄”大奖赛元月1日开始发售，每只50元；
⑥俱乐部“飚友杯” 幼鸽大奖赛每4只足环一组400元，二组为一团体；500元奖励基金按五站点鸽赛均分；
⑦今年秋季第五届“翔大杯”幼鸽500公里大奖赛，足环发售从元月一日起至4月30日止，每只65元（含15元参赛费），10只为一团体（奖励方案见省专项规程）；

以上各项大奖赛足环，在认购一组以后可随意增加，多购不限。
⑧乐园杯一次缴纳1000元指定鸽基金者可获得参赛资格，基金按五站分配（奖励方案见乐园杯章程），上半年500公里级、600公里级、1000公里级三站，下半年两站500公里级（幼鸽），每站均可指定参赛鸽5羽（可少于5羽）。
⑨春季“南华安杯”成鸽大奖赛和冬季“南华安杯”精英赛、俱乐部指定赛、省第二届“湘军杯”700公里大奖赛和湘北赛区500公里“精英杯”大奖赛（奖励方案见专项规程），按每羽50元收取。春季“南华安杯”成鸽大奖赛和冬季“南华安杯”精英赛8羽以上可参加团体赛。参赛者必须在大赛前到协会认购指标，比赛当日上网公布奖励方案。
⑩关赛的赛鸽，从第二关起，每关每羽交关赛费10元,关赛费按2∶2∶6的比例分配到二次三关和六关，再按关赛名次鸽均分。
五、奖励办法

1、本年度400—500公里级、600—700公里级、1000公里级名次鸽，由协会颁发前六名获奖鸽证书；正期归巢鸽需要证书的可以在全年赛事结束后到秘书处申领。

2、协会全年所有参赛鸽均可获得同站普赛成绩。

3、奖杯、奖牌安排：
①市、县两级常规赛400—500公里级、600公里级、700公里级、1000公里级（含北京站）均取前六名；冠、亚、季军颁发奖杯、 4-6名颁发奖牌。
②三关赛各录取前3名，颁发奖杯；六关赛录取前六名，冠、亚、季军颁发奖杯，4-6名颁发奖牌。
③今年幼鸽大奖赛、首届“百日龄”幼鸽赛、第六届“精英杯”幼鸽大奖赛、“飚友杯”大奖赛分别按足环发放的5%、12%、10%、15%的比例录取名额。春季“大众杯”大奖赛、第六届“精英杯”大奖赛、“百日龄” 幼鸽大奖赛、“飚友杯” 幼鸽大奖赛，前3名颁发奖杯，4-6名颁发奖牌，7-10名颁发奖状；县幼鸽大奖赛前3名颁发奖杯，4-10名颁发奖牌，11-30名颁发奖状。
4、奖金安排。
A县常规赛：
① 500公里级冠军奖400元，亚军奖300元，季军奖200元，第四至六名各奖150元。
②600-700公里级冠军奖500元，亚军奖400元，季军奖300元，第四至六名各奖200元。
③1000公里级冠军奖600元，亚军奖500元，季军奖400元，第四至六名各奖300元。
④北京联赛冠军奖650元，亚军奖550元，季军奖450元，第四至六名各奖350元。
⑤三关赛冠军奖400元、亚军奖300元、季军奖250元。六关赛冠军奖650元，亚军奖550元，季军奖450元，第四至六名各奖350元。
⑥俱乐部指定鸽赛冠军1200元、亚军800元、季军600元、第四至六名各400元、从七名起各200元（按参赛鸽多少确定名次，最后一名按实际剩余奖金发放）。
B县专项大奖赛：

①各专项大奖赛奖金按总额的95%安排，总额的5%留作奖杯、奖牌等费用（具体奖励方案在赛前半个月公布）。
②县协会和俱乐部举办的各类大奖赛和指定鸽赛，均设伯马制；正期内名次未报满的，其剩余奖金按获奖鸽均分；正期内没有赛鸽归巢，顺延一天后仍无一羽赛鸽归巢，奖金按该项赛事参赛鸽均分。
5、今年县协会继续进行万公里鸽棚评选工作，万公里鸽棚入选条件：（1）正期1000公里赛鸽必须2羽及以上；（2）正期600-700公里赛鸽必须10羽及以上；（3）正期500公里级若干。凡达到上述基本条件累计满万公里及以上的鸽棚（累计公里数必须按实际距离计算），由县体育总会、县协会授予万公里鸽棚荣誉称号，发奖杯一樽。为鼓励会员积极参赛，凡在万公里鸽棚入选条件的基础上累计达到3万公里及以上的鸽棚，由县体育总会、县协会授予“优秀鸽棚”荣誉称号，发精致大号奖杯一樽，另奖奖金800元。
6、省、赛区、市、县各项大奖赛、联赛，按上级协会联赛规定和大奖专项赛规程进行奖励。

六、其它事项及要求
1、各项大奖赛足环一律不准转让交流，否则成绩无效。
2、未尽事项，由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集体研究决定，本规程由南县信鸽协会负责解释。

附：2011年春季“大众杯”“百日龄”大奖赛奖金分配方案；2011年协会信鸽训放竞赛安排表、会员花名册和第十二届理事会名单和岗位职责。

                   南县信鸽协会

                    201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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